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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摘要 

(300-500 字) 

一、本次研討會邀請講員講述五大議題之內容，可發現各界普遍

對於 G20 原則頗為重視。討論議題，包括： 

（一）挑戰與機會：亞洲新興市場地區金融消費者保護及教育宣

導架構。 

（二）銀行與證券業的揭露及透明度：滿足金融消費者的需要。 

（三）金融市場的信心：金融爭議處理機構的角色。 

（四）主要挑戰：金融服務業負責任的商業行為。 

（五）提升投資者教育的有效性：教育投資者享受報酬須承擔風

險。 

二、本次研討會共約 20 國會員、逾 120 位監理官及央行為主之金

融消費者保障事務主管參加。 

三、在我國之後，香港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設立香港金融糾紛調

解中心（FDRC），其為單一功能、專業分工評議機構，專責

為調解及仲裁相關業務，故相關教育宣導業務由於 2012 年 11

月 20 日成立投資者教育中心（IEC）負責，以強化金融教育

宣導。 

四、本次研討會所獲取之資訊卻相當多元，其提供適切管道，讓

亞洲及其他地區的有關當局及相關人士交流意見，以及討論

亞洲區內的相關事項。與會者在會議上討論從全球金融危機

得到的啟示，以及有關金融消費者保障的近期發展，並就各



自地區在發展金融消費者保障政策方面所遇到的主要挑戰交

換意見，可瞭解目前各國爭議處理機制所面臨之問題，及如

何落實 G20 原則的相關事宜，以作為本中心未來發展之重要

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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